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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學歷：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博士研究

Ø 現任：
臺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理事長
臺南市地價評議委員會 委員
嘉義縣不動產評價委員會 委員
翰基國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所長
品業國際資產評價(股)公司 董事長
首宇開發有限公司 董事長

Ø 科考：
土地行政公職高考三級 榜眼
不動產估價師專技高考 及格
不動產經紀人專技普考 榜首
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特考 及格

Ø 編著：
土地法規經典
土地登記理論與實務
土地稅法規
不動產估價理論與實務
土地政策與利用

Ø 經歷：
上欽不動產鑑定顧問(股)公司 協理
高雄市政府地政處 科員
台南市安南地政事務所 課員
實踐大學會計系/資產評價 兼任講師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副研究員
高點/保成/學廬/志光/大東海 地政講師
上市(櫃)公司薪酬評議委員會 委員

講師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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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名詞定義

一、價格種類：技術規則§ 2

（一）正常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於有意願之買賣雙方，依專業知識、謹慎行動，
不受任何脅迫，經適當市場行銷及正常交易條件形成之合理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
者。

（二）限定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在下列限定條件之ㄧ所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金
額表示者：
1、以不動產所有權以外其他權利與所有權合併為目的。
2、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
3、以違反經濟合理性之不動產分割為前提。

（三）特定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基於特定條件下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
者。

（四）特殊價格：指對不具市場性之不動產所估計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



重要名詞定義

二、日期種類：技術規則§ 2

（一）價格日期（又稱為估價期日）：指表示不動產價格之基準日期。
（二）勘察日期（又稱為估價日期）：指赴勘估標的現場從事調查分析之日期。

三、價格種類的定性：技術規則§ 6
不動產估價，應切合價格日期當時之價值。
其估計價格種類包括正常價格、限定價格、
特定價格及特殊價格；估計租金種類包括
正常租金及限定租金。
不動產估價，應註明其價格種類；其以特
定價格估價者，應敘明其估價條件，並同
時估計其正常價格。

委託日期

勘察日期

價格日期



重要名詞定義

五、影響價格之範圍（或地區）：技術規則§ 2

（一）同一供需圈：指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間能成立替代關係，且其價格互為影響之最適範
圍。

（二）近鄰地區：指勘估標的或比較標的周圍，供相同或類似用途之不動產，形成同質性較
高之地區。

（三）類似地區：指同一供需圈內，近鄰地區以外而與勘估標的使用性質相近之其他地區。

四、標的種類：技術規則§ 2

（一）勘估標的：指不動產估價師接受委託所估價之土地、建築改良物 (以下簡稱建物 )、
農作改良物及其權利。

（二）比較標的：指可供與勘估標的間，按情況、價格日期、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之差異
進行比較之標的。



重要名詞定義

六、影響價格之因素：技術規則§ 2

（一）一般因素：指對於不動產市場及其價格水準發生全面影響之自然、政治、社會、經濟
等共同因素。

（二）區域因素：指影響近鄰地區不動產價格水準之因素。
（三）個別因素：指不動產因受本身條件之影響，而產生價格差異之因素。

七、最有效使用：技術規則§ 2

指客觀上具有良好意識及通常之使用能力者，在合法、實質可能、正當合理、財務可行前提
下，所作得以獲致最高利益之使用。



估價作業 –估價程序(§ 8)
確定估價基本事項

擬定估價計畫

確認勘估標的狀態

決定勘估標的價格

製作估價報告書

不動產
估價程序

蒐集資料

整理、比較、分析資料

運用估價方法推算勘估標的價格



估價作業 –估價報告書
估價報告書，應載明事項如下：技術規則§ 16
1、委託人。 2、勘估標的之基本資料。 3、價格日期及勘察日期。
4、價格種類。 5、估價條件。 6、估價目的。 7、估價金額。
8、勘估標的之所有權、他項權利及其他負擔。 9、勘估標的使用現況。
10、勘估標的法定使用管制或其他管制事項。
11、價格形成之主要因素分析。
12、估價所運用之方法與其估算過程及價格決定之理由。
13、依本規則規定須敘明之情況。
14、其他與估價相關之必要事項。
15、不動產估價師姓名及其證照字號。
前項估價報告書應檢附必要之圖說資料。
因行政執行或強制執行委託估價案件，其報告書格式及應附必要之圖說資料，依其相關規定辦
理，不受前二項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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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基本⽅方法 –⽐比較法
一、比較法之意義：技術規則§ 18

比較法指以比較標的價格為基礎，經比較、分析及調整等，以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
依前項方法所求得之價格為比較價格。又稱為「比準價格」。

二、比較法估價之程序：技術規則§ 21
比較法估價之程序如下：

（一）蒐集並查證比較標的相關資料。
（二）選擇與勘估標的條件相同或相似之比較標的。
（三）對比較標的價格進行情況調整及價格日期調整。
（四）比較、分析勘估標的及比較標的間之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之差異，並求取其調整率或

調整額。
（五）計算勘估標的之試算價格。
（六）決定勘估標的之比較價格。
前項第五款所稱之試算價格，指以比較標的價格經情況調整、價格日期調整、區域因素調整
及個別因素調整後所獲得之價格。



估價基本⽅方法 –⽐比較法

Ø 調整項目：技術規則§ 19

1、情況調整：比較標的之價格形成條件中有非屬於一般正常情形而影響價格時，或有其
他足以改變比較標的價格之情況存在時，就該影響部分所作之調整。

2、價格日期調整：比較標的之交易日期與勘估標的之價格日期因時間之差異，致價格水
準發生變動，應以適當之變動率或變動金額，將比較標的價格調整為勘估標的價格日
期之價格。

3、區域因素調整：所選用之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不在同一近鄰地區內時，為將比較標的
之價格轉化為與勘估標的同一近鄰地區內之價格水準，而以比較標的之區域價格水準
為基礎，就區域因素不同所產生之價格差異，逐項進行之分析及調整。

4、個別因素調整：以比較標的之價格為基礎，就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因個別因素不同所
產生之價格差異，逐項進行之分析及調整。



估價基本⽅方法 –⽐比較法



估價基本⽅方法 –⽐比較法

Ø 計算試算價格：技術規則§ 25

試算價格之調整運算過程中，區域因素調整、個別因素調整或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內之任
一單獨項目之價格調整率大於百分之十五，或情況、價格日期、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總調
整率大於百分之三十時，判定該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差異過大，應排除該比較標的之適用。
但勘估標的性質特殊或區位特殊缺乏市場交易資料，並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者，不在此限。



估價基本⽅方法 –⽐比較法

Ø 決定比較價格：

（一）經比較調整後求得之勘估標的試算價格，應就價格偏高或偏低者重新檢討，經檢討
確認適當合理者，始得作為決定比較價格之基礎。檢討後試算價格之間差距仍達百
分之二十以上者，應排除該試算價格之適用。
前項百分之二十以上之差距，指高低價格之差除以高低價格平均值達百分之二十以
上者。 (技術規則§ 26 )

（二）不動產估價師應採用三件以上比較標的，就其經前條推估檢討後之勘估標的試算價
格，考量各比較標的蒐集資料可信度、各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價格形成因素之相近
程度，決定勘估標的之比較價格，並將比較修正內容敘明之。 (技術規則§ 27 )



估價基本⽅方法 –收益法
一、收益法定義：技術規則§ 28

收益法得採直接資本化法、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等方法。依前項方法所求得之價格為收益價
格。
（一）直接資本化法：技術規則§ 29

指勘估標的未來平均一年期間之客觀淨收益，應用價格日期當時適當之收益資本化率推
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
直接資本化法之計算公式如下：
收益價格＝勘估標的未來平均一年期間之客觀淨收益 ÷ 收益資本化率 (技術規則§ 30)

（二）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技術規則§ 31
指勘估標的未來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期間之各期淨收益及期末價值，以適當折現率折現後
加總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
前項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得適用於以投資為目的之不動產投資評估。

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之計算公式如下：𝑃 = ∑ $%&
(()*)&

,-
./( + 123

(()*)23 (技術規則§ 32)



估價基本⽅方法 –收益法

二、收益法之估價程序：技術規則§ 34

收益法估價之程序如下：
（一）蒐集總收入、總費用及收益

資本化率或折現率等資料。
（二）推算有效總收入。
（三）推算總費用。
（四）計算淨收益。
（五）決定收益資本化率或折現率。
（六）計算收益價格。



估價基本⽅方法 –收益法

二、收益法之估價程序：技術規則§ 34

收益法估價之程序如下：
（一）蒐集總收入、總費用及收益

資本化率或折現率等資料。
（二）推算有效總收入。
（三）推算總費用。
（四）計算淨收益。
（五）決定收益資本化率或折現率。
（六）計算收益價格。

Ø 勘估標的總費⽤用之推算，應根據相同或相似不動
產所⽀支出之費⽤用資料或會計報表所載資料加以推
算，其項⺫⽬目包括地價稅或地租、房屋稅、保險費、
管理費及維修費等。其為營運性不動產者，並應
加計營運費⽤用。
以不動產證券化為估價⺫⽬目的者，其折現現⾦金流量
分析法之總費⽤用應依信託計畫資料加以推算。
（技術規則38）

Ø 勘估標的總費⽤用之推算，應推估不動產構成項⺫⽬目
中，於耐⽤用年數內需重置部分之重置提撥費，並
按該⽀支出之有效使⽤用年期及耗損⽐比率分年攤提。
（技術規則39）

Ø 勘估標的總費⽤用之推算，除推算勘估標的之各項
費⽤用外，勘估標的包含建物者，應加計建物之折
舊提存費，或於計算收益價格時，除考量建物收
益資本化率或折現率外，應加計建物價格⽇日期當
時價值未來每年折舊提存率。（技術規則40）



估價基本⽅方法 –收益法

二、收益法之估價程序：技術規則§ 34

收益法估價之程序如下：
（一）蒐集總收入、總費用及收益

資本化率或折現率等資料。
（二）推算有效總收入。
（三）推算總費用。
（四）計算淨收益。
（五）決定收益資本化率或折現率。
（六）計算收益價格。

Ø風險溢酬法
Ø市場萃取法
Ø加權平均資金成本法
Ø債務保障比率法
Ø有效總收入乘數法
Ø加權平均土地及建物資本化率法



估價基本⽅方法 –收益法

二、收益法之估價程序：技術規則§ 34

收益法估價之程序如下：
（一）蒐集總收入、總費用及收益

資本化率或折現率等資料。
（二）推算有效總收入。
（三）推算總費用。
（四）計算淨收益。
（五）決定收益資本化率或折現率。
（六）計算收益價格。

n 收益無限期

Ø求取⼟土地價格(技術規則§ 44 )
Ø求取建物價格(技術規則§ 45 )
Ø求取不動產價格(技術規則§ 46 )

n 收益具一定期限

ØInwood (技術規則§ 47 )

ØDCF (技術規則§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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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基本⽅方法 –成本法

一、成本法定義（求取價格建物）技術規則§ 48

指求取勘估標的於價格日期之重建成本或重置成本，扣減其累積折舊額或其他應扣除部分，
以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
依前項方法所求得之價格為成本價格。（又稱為積算價格）

二、成本類別：技術規則§ 48
建物估價以求取重建成本為原則。但建物使用之材料目前已無生產或施工方法已改變者，
得採重置成本替代之。

（一）重建成本：指使用與勘估標的相同或極類似之建材標準、設計、配置及施工品質，
於價格日期重新複製建築所需之成本。

（二）重置成本：指與勘估標的相同效用之建物，以現代建材標準、設計及配置，於價格
日期建築所需之成本。



估價基本⽅方法 –成本法

三、成本法之估價程序：技術規則§ 49

成本法估價之程序如下：
（一）蒐集資料。
（二）現況勘察 。
（三）調查、整理、比較及分析各

項成本及相關費用等資料 。
（四）選擇適當方法推算營造或施

工費 。
（五）推算其他各項費用及利潤 。
（六）計算總成本。
（七）計算建物累積折舊額 。
（八）計算成本價格

n項⺫⽬目：技術規則§ 53
1、直接材料費。2、直接人工費。
3、間接材料費。4、間接人工費。
5、管理費。 6、稅捐。
7、資本利息。8、營造或施工利潤。

n 求取⽅方式：技術規則§ 54
1、直接法：

(1)淨計法 (2)單位工程法
2、間接法：

(1)工程造價比較法
(2)單位面積(或體積)比較法



估價基本⽅方法 –成本法

三、成本法之估價程序：技術規則§ 49

成本法估價之程序如下：
（一）蒐集資料。
（二）現況勘察 。
（三）調查、整理、比較及分析各

項成本及相關費用等資料 。
（四）選擇適當方法推算營造或施

工費 。
（五）推算其他各項費用及利潤 。
（六）計算總成本。
（七）計算建物累積折舊額 。
（八）計算成本價格

n各項費⽤用及利潤：
1、規劃設計費。(技術規則§ 57)
2、廣告費、銷售費、管理費、稅

捐及其他負擔 。(技術規則§ 61 )
3、資本利息。 (技術規則§ 58、59 )
4、開發或建築利潤。 (技術規則§

60 )



估價基本⽅方法 –成本法

三、成本法之估價程序：技術規則§ 49

成本法估價之程序如下：
（一）蒐集資料。
（二）現況勘察 。
（三）調查、整理、比較及分析各

項成本及相關費用等資料 。
（四）選擇適當方法推算營造或施

工費 。
（五）推算其他各項費用及利潤 。
（六）計算總成本。
（七）計算建物累積折舊額 。
（八）計算成本價格

n折舊意義及原因
n折舊額之估計

1、耐用年數之種類及適用原則。
(技術規則§ 65、66)

2、折舊方法。(技術規則§ 68 )
建物累積折舊額之計算，應視
建物特性及市場動態，選擇屬
於等速折舊、初期加速折舊或
初期減速折舊路徑之折舊方法。



估價基本⽅方法 –成本法

三、成本法之估價程序：技術規則§ 49

成本法估價之程序如下：
（一）蒐集資料。
（二）現況勘察 。
（三）調查、整理、比較及分析各

項成本及相關費用等資料 。
（四）選擇適當方法推算營造或施

工費 。
（五）推算其他各項費用及利潤 。
（六）計算總成本。
（七）計算建物累積折舊額 。
（八）計算成本價格

n成本價格之計算公式 (技術規則§
69 )
1、土地價格＝土地總成本
2、建物成本價格=建物總成本-

建物累積折舊額
3、房地成本價格=土地價格＋建

物成本價格



估價基本⽅方法 –⼟土地開發分析法
n 土地開發分析法，指根據土地法定用途、使用強度進行開發與改良所導致土地效益之變化，估

算開發或建築後總銷售金額，扣除開發期間之直接成本、間接成本、資本利息及利潤後，求得
開發前或建築前土地開發分析價格。(技術規則§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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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基本⽅方法 –⼟土地開發分析法
n估價程序：技術規則§ 71



估價基本⽅方法 –⼟土地開發分析法
����

����

���

•	�����
U^�_u�v u�<%K�u�Y¬_u)K
�¦)r£u�<%°�Y²�r£u

7�s?52�")N,i+?�7i�!4��ki�'52
�")[��0�-51l6252l��Q:¢�«;¢�
�~¢6�]�¢}�nwR{0��z¦YeK¢nw�0
1�Q:¢�«;¢��~¢6�]�¢}�ki�GF4.
#>Vt|q�d")D:h7cf��/¢}�`"�
5@p®�

��Q:¢�«;¢\�Xk�%��(�`".
3��~¢
�1�59,HEP�~l&�G¡�,.Cª�\�Xk
���
��%�`".

���49,HEP�~l&�G¡�,.Cª��Ua³
�~¢�}x	��
�.Y',HEP�~l&e�
�0�-l�G`��.

=��]\�Xk���
������`"�YJ3"n��A)
��zm���]�\I¯VS"��.

��k,D�ki~�i¥§T,$Ie�(og 8.�5
2�")[��	�,D�

•����
3"n�xR{g��1¡ ¢\*b¨ZGR
�N©ªnw�6�¤LY�)LbO�M�
R¦ByK�¦)� ���Y\I¯z¦eK
¢����%�`"�.

Q:¢�«;¢��~¢6�]�W\�«;ª
±�!�¢} ���¢}W�+�iGj
,:�.

•�������
���



估價基本⽅方法 –⼟土地開發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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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應⽤用 –通則
一、以合併或分割為前提之估價：

（一）以合併或分割為前提之
宗地估價，應考慮合併
或分割前後之價格變動
情形，而予酌量增減。
（技術規則§ 83）

（二）數筆土地合併為一宗進
行土地利用之估價，應
以合併後土地估價，並
以合併前各筆土地價值
比例分算其土地價格。
非以合併一宗進行土地
利用為目的之數筆相連
土地，其屬同一土地所
有權人所有者，比照前
項規定計算。（技術規
則§ 84）



估價應⽤用 –通則

二、不同法定用途併存之估價：（技術規則§ 85）

一宗土地內有數種不同法定用途時，應考量其最有效使用及各種用途之相關性及分割
之難易度後，決定分別估價或依主要用途估價。

三、附有建物之宗地估價：

（一）獨立估價：
不動產如係土地與建物之結合體，於估價時，忽略建物之存在（即將基地視為素
地），僅單獨就土地為估價對象，謂之獨立估價。

（二）部分估價：
估價技術規則第86條規定：「附有建物之宗地估價，應考慮該建物對該宗地價格
造成之影響。但以素地估價為前提並於估價報告書敘明者，不在此限。」



估價應⽤用 –通則

四、擬進行開發宗地之估價：（技術規則§ 87）

對以進行開發為前提之宗地，可採土地開發分析法進行估價，並參酌比較法或收益法
之評估結果決定其估價額。

五、立體利用受限宗地之估價：（技術規則§ 88）

土地之上下因有其他設施通過，致使用受限制之宗地，應先估算其正常價格，再考量
該設施通過造成土地利用之影響，並計算其地價減損額後，從正常價格中扣除之，以
其餘額為該宗地之價格。

六、受有污染土地之估價（技術規則§ 89）

受有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土地，應先估算其未受污染之正常價格，再依據委託人提供
之土壤污染檢測資料，考量該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影響，並計算其地價減損額後，從
正常價格中扣除之，以其餘額為該宗地之價格。



估價應⽤用 –通則
七、高樓層估價：

（一）土地及建物價值析離：

土地貢獻說、建物貢獻說、聯合貢獻說

（二）樓層別效用比：

指一幢建物各樓層效用之百分比。蓋一幢建物由於各樓層高度不同，故可及性、視
野景觀及防災避難等各方面之效用亦隨之不同，造成各樓層之價格或租金亦有差別。
故以某一層樓售價（或實質租金）為基準，計算各樓層售價（或實質租金）對此基
準之差別程度並以百分率表示，即為樓層別效用比，聯合貢獻說採用。

（三）地價分配率：

指土地立體空間效用分配之百分比。地價分配率乃認定各樓層單價之差距，係由於
樓層所占土地之立體空間位置不同所造成，與建築物本身無關，故樓房價差應反映
於地價方面，土地貢獻說採用。



估價應⽤用 –樓房估價

一、以透天厝之房地價格推估基地單價：（技術規則§ 99）

以勘估標的之房地價格推估其基地單價時，得以下列方式估計之：
（一）勘估標的之基地價格＝勘估標的之房地價格－勘估標的之建物成本價格。
（二）勘估標的之基地單價＝勘估標的之基地價格／勘估標的之基地面積。
勘估標的之土地價值比率及建物價值比率已知者，以勘估標的之房地價格推估其基
地單價時，亦得以下列方式估計之：
（一）勘估標的之基地價格=勘估標的之房地價格×土地價值比率
（二）勘估標的之基地單價＝勘估標的之基地價格／勘估標的之基地面積。
前項所稱土地價值比率及建物價值比率，應參酌當地市場調查資料，運用估價方法
計算之。



估價應⽤用 –樓房估價
二、以房地價格推估區分所有建物基地單價：

（一）以地價分配率求取：（技術規則§ 100）
勘估標的屬區分所有建物時，以其房地價格推估該區分所有建物基地單價時，得
以下列方式估計之：
1、該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格＝該區分所有建物房地價格－該區分所有建物

之建物成本價格。
2、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單價＝該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格／該區分所

有建物之基地持分面積。
3、基地單價＝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單價×平均地價分配率／該區分所有建

物之地價分配率。
前項第三款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地價分配率公式如下：
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地價分配率＝該區分所有建物之樓層別效用比－平均樓層別效
用比×全棟建物成本價格佔全棟房地總價格比率。



估價應⽤用 –樓房估價
二、以房地價格推估區分所有建物基地單價：

（二）以樓層別效用比求取：（技術規則§ 101）
勘估標的為區分所有建物，且其土地價值比率及建物價值比率已知者，以房地價
格推估該區分所有建物基地單價，亦得以下列方式估計之：
1、該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格＝該區分所有建物房地價格×土地價值比率
2、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單價＝該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格／該區分所

有建物之基地持分面積。
3、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單價＝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單價×平均樓層別

效用比／該區分所有建物之樓層別效用比
前項所稱土地價值比率及建物價值比率，應參酌當地市場調查資料，運用估價方
法計算之。



估價應⽤用 –權利估價

權利估價，包括地上權、典權、永佃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耕作權、抵押權、租賃
權、市地重劃、容積移轉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之估價。（技術規則§ 114）
一、地上權估價：

（一）市價比較法
（二）價格比率法
（三）設定實例比較法
（四）差額租金還原法

二、抵押權估價：（技術規則§ 121）
抵押權估價，應估計價格日期當時勘估標的正常價格，以實際債權額為基礎，考慮
其他順位抵押權設定狀況、流通性、風險性、增值性及執行上之難易程度等因素調
整估計之。



估價應⽤用 –權利估價
三、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

（一）權利變換前為區分所有建物者，應以全棟建物之基地價值比率，分算各區分所有建物房
地總價之基地權利價值，公式如下：
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 = 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 ×基地價值比率
前項基地價值比率之計算公式如下：
基地價值比率＝（素地單價 ×基地總面積）∕｛素地單價 ×基地總面積＋[營造或施工費
單價×（1－累計折舊率）×全棟建物面積]｝
區分所有建物情況特殊致依第一項計算之基地權利價值顯失公平者，得依第一百二十六
條之二計算之基地權利價值予以調整。（技術規則§ 125）

（二）權利變換前為非屬區分所有之建物者，應以該建物之房地總價乘以基地價值比率計算基
地權利價值。但基地權利價值低於素地價值者，以素地價值為準。（技術規則§ 126-‐1）

（三）權利變換前之基地未建築使用者，以素地價值推估其土地權利價值。（技術規則§ 127）
（四）權利變換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應考量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建築計畫、

建材標準、設備等級、工程造價水準及更新前後樓層別效用比關聯性等因素，以都市更
新評價基準日當時之新成屋價格查估之。（技術規則§ 128）



估價應⽤用 –租⾦金估價
一、租金種類

正常租金、限定租金、支付租金、實質租金(技術規則§ 130)	  、純租金、差額租金。
二、新訂租金之估價：（技術規則§ 133）

（一）以新訂租約之租賃實例為比較標的，運用比較法估計之。
（二）以勘估標的價格乘以租金收益率，以估計淨收益，再加計必要費用。
（三）分析企業經營之總收入，據以估計勘估標的在一定期間內之淨收益，再加計

必要費用。
三、續訂租金之估價：（技術規則§ 132）

（一）以續訂租約之租賃實例為比較標的，運用比較法估計之。
（二）以勘估標的於價格日期當時之正常價格為基礎，乘以續租之租金收益率，以

估計淨收益，再加計必要費用。
（三）以勘估標的原契約租金之淨收益，就其租金變動趨勢調整後，再加計必要費

用。
（四）分析勘估標的原契約租金與市場經濟租金之差額中，應歸屬於出租人之適當

部分，加計契約租金。



The	  Real	  Estate	  Appraisers	   Association	   of	  Tainan	  City

台南市東區崇善路316號2樓
(06)	  267-‐5109

Concept


